
PwC Asset and Wealth Management

第一上市 第一上柜

申请主体 1. 股票未在外国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市场
上市。

2. 符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
条例」相关规范。但大陆地区人民、
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直接或间接持
有股份或出资总额逾30%，或具有控
制能力者，应取得主管机关项目许可。

1. 发行之记名股票未在外国证券市场挂牌
交易，且以普通股为限。

2. 依外国法得组织登记之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且未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
民关系条例」相关规范。但大陆地区人
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直接或间接
持有股份或出资总额逾30%，或具有控
制能力者，应取得主管机关专案许可。

设立年限 1. 申请公司或任一从属公司有三年以上业
务纪录。

2. 以投资控股公司申请者，其设立年限得
以被控股公司之实际营运年限认定。

1. 设立登记满两个完整年度。

2. 以投资控股公司申请者，其设立年限得
以被控股公司之实际营运年限认定。

公司规模 公司规模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申请上市时之实收资本额或净值达新
台币六亿元以上者。

2. 上市时之市值达新台币十六亿元以上
者。

最近期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核阅之净值折
合新台币一亿元以上者。

获利能力 类型一：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之税前净利累计达新台
币二亿五千万元以上，且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之税前净利达新台币一亿二千万元及无
累积亏损者。

类型二：

市值达新臺币五十亿元以上，且符合营

收/现金流量/淨值标准者。

类型三：

市值达新臺币六十亿元以上，且符合营

收/淨值标准者。

符合下列标准之一：

1.「获利能力」标准

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之财务报告，其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之税前净利不得低于折合新台
币四百万元，且占归属于母公司业主之权
益金额之比率，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达4%以上，且决算无
累积亏损者。

•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均达3%以上者。

•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平均达3%以上，且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之获利能力较前一个会
计年度为佳者。

2. 「净值、营业收入及营业活动现金流量」
标准，同时符合：

• 最近期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核阅财务报
告之净值折合新台币六亿元以上且不低
于股本三分之二。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来自主要业务之营业
收入达折合新台币二十亿元以上，且较
前一个会计年度成长。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活动现金流量为
净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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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期间 1. 申报辅导满六个月，或

2. 登录兴柜股票满六个月

1. 申报辅导满六个月，或

2. 登录兴柜股票满六个月

股权分散 记名股东人数在一千人以上，公司内部人及
该等内部人持股逾50%之法人以外之记名股
东人数不少于五百人，且合计占发行股份总
额20%以上或满一千万股者。

公司内部人及该等内部人持股逾50%之法人
以外之记名股东不少于三百人，且其合计占
发行股份总额20%以上或逾一千万股。

独立董事 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五人，应设置独立董事
人数不得少于三人，且不得少于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其中独立董事至少一人应在中华民
国设有户籍。

董事会成员应至少五席，其中独立董事席次
不得低于两席，且不得少于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其中独立董事至少一人应在中华民国设
有户籍。

监察人 外国发行人应设置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应由全体独立董事组成，其人数不得少于三
人，其中一人为召集人。

公司章程应设置审计委员会替代监察人。
但申请时最近期经会计师查核签证或核阅
之净值折合新台币未达六亿元者，不在此
限。

会计准则 依主管机关订颁之各业别财务报告编制准则
规定编制、美国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或国际财
务报导准则编制。

依主管机关认可之国际财务报导准则、美国
会计原则或国际财务报导准则编制。

集保规定 • 对象：董事及10%以上大股东。

• 股数：应将其于上市申请书件上所载持
股，扣除承销之部位后，全数提交保管，
且总计不得低于股本一定比率，如有不
足者，应协调其他股东补足。

• 领回：自上市买卖开始日起届满六个月
后始得领回二分之一，届满一年后可全
数领回。

• 对象：董事及10%以上大股东。

• 股数：应将其于上柜申请书件上所载持
股，扣除承销之部位后，全数提交保管，
且总计不得低于股本一定比率，如有不
足者，应协调其他股东补足。

• 领回：自上柜买卖开始日起届满六个月
后始得领回二分之一，届满一年后可全
数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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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项 1. 愿配合查核财务业务或资金流向。

2. 委任中国民国专业股务代理机构，指定
诉讼及非讼代理人，委任主办承销商于
上市年度及后两个会计年度负保荐责任。

3. 股东权益保护事项，应增订于公司章程
或组织文件内。

4. 上市股份应以账簿划拨方式交付。

5. 持续遵循中华民国法令规定、上市契的
等。

6. 注册地国法令明文规定部分股东权益保
护之重要事项属法院专属管辖之强制规
定，致未将我国法院管辖权增订于公司
章程内者，于上市挂牌期间应投保董事
责任险。

1. 遵守中华民国证券交易法及相关法令政
策规定。

2. 配合本中心必要时之实地查核，或应本
中心要求委托指定会计师或专业机构，
依本中心指定之查核范围进行项目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提交本中心，且同意负担
相关费用。

3. 上柜股份虑以账簿划拨方式交付。

4. 股东权益保护事项，应增订于公司章程
或组织文件内。

5. 上柜挂牌年度及其后三个会计年度内继
续委任主办推荐证券商协助外国发行人
遵循我国证券法令、本中心规章暨公告
事项及外国发行人股票第一上柜契约。

6. 外国发行人股票第一上柜契约，应以中
华民国法律为准据法，因本契约所生之
纷争，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为诉讼管辑
法院。

7. 注册地国法令就股东权益保护之重要事
项有法院专属管辖之强制规定，而排除
我国法院管辖权，且未将我国法院管辖
权订于公司章程者，应投保董事责任险，
且于上柜挂牌期间应持续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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